
业务费划拨规则

1、 硕士每人每年1000元，共3年。博士每人每年2000元，共3年。

2、 当年拨上一年度经费，当年经费下一年度拨给。

三、部分硕士不拨经费，不拨经费的硕士有：

1、 MBA

2、 未报到

3、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未返校

4、 硕博连读已注册为博士的硕士

5、 中法联合培养（当年不拨，未返校的不拨）

6、 与南科院联合培养的硕士、博士
7、 退学
8、 休学（当年不拨）

9、 自费出国

10、 常州研究生（由财务处另行划拨）
11、 无导师（确定后补拨）
12、 本校在职-委培
3、 需（补）拨经费的研究生

1、 复学研究生

2、 中法联合培养（只拨次年返校的，共拨两年。如学号为08级，实际09年正式回校报到，经费只划拨2009-2010年两年，10年起拨）

3、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生（如08级录取，09年入学聘导师，经费随09级划拨，10年起拨）

4、 本校在职-自筹
5、 往年保留学籍现在返校的（如海军保留两年入学资格），复学后确定导师后再拨
6、 基地生经费划拨至校内导师名下

四、导师跨学院带学生的分拨不同学院。

五、转专业、转导师的学生经费划拨至新学院、新导师名下。

